承诺函

致河南天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：
   就（2022）豫0311民初52号民事调解书中最后一笔款项支付事宜，我司承诺如下：
我司承诺在2022年7月10日前向贵司支付300000元；于2022年7月22日前向贵司支付剩余全部款项，为人民币462850元，若有逾期，贵司可按（2022）豫0311民初52号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。
感谢贵司的理解与支持。
顺颂商祺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6月28日
